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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福

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民生”）通知，国力民生于近日与银行解除部分股权质押关

系，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的股份质押解冻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解押日期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相关公告登

报日期

２００９．８．２４ ２０１０．８．３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五一支行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９％ ２００９．８．２７

国力民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９６％

。 截至公告日，国力民生所持公司

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无质押情况。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

上接
B10

版
）

本次重组前，本公司原两大主导产品为电冰箱产品及纺织机电产品。 由于本公司资金严重匮乏，冰箱产业生产任务极

不饱满，产销量远未达到经济批量，导致成本居高不下，连续多年经营亏损且数额巨大。 为了减轻经营负担，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将持有的严重资不抵债的陕西宝鸡长岭冰箱有限公司全部

９６．７％

的股权及西安长岭冰箱股份有限公司全部

５５．３％

的股权以零价格转让给陕西长岭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后，纺织机电产业成为公司主业。但

２００７

年以来国家对纺织

行业进行宏观调控，致使纺电行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纺电产品的成本有较大的上升，本公司盈利能力较弱。 公司无法依

靠自身力量走出困境。 本次重组后，本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电子通讯设备和器件的生产、研发和销售。 在军品业务领域，

购买资产充分利用国家投入的研发和技改资源，构建通信、电声两大技术平台，积极吸纳国外技术，集中优势发展抗干扰通

信设备、航空救生和定向设备、机内

／

车内通话系统、有源抗噪送受话器等四大系列产品，扩展军品品种，继续扩大军品业务

优势。 在民品业务领域，一方面，购买资产着重发展应急通信业务，加大灾害预警、航空救生、海上救生、积极发展密切关注

我国应急通信网络建设动态，尽早参与应急通信标准的制定及网络的建设，力争成为我国应急通信设备的领头羊；另一方

面，购买资产积极拓展电声器件业务，充分利用军品科技资源与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进军民共享技术产业化，实现

核心技术的持续协调发展。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通信设备营业收入为

２０３

，

８６４

，

４９６．１２

元，占总营业收

入的比例为

７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行业类别由“电器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变更为“通信设备制造业”，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正式启用新行业分类。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完成前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交易后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分析如下（合并报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交易前

６

月

３０

日

交易后

６

月

３０

日

交易前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易后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９９

，

４５１

，

４３１．５７ ７８４

，

０００

，

６０４．６１ １９９

，

６７２

，

８６４．７７ ７５０

，

６３１

，

５７７．７４

非流动资产

９０

，

６７２

，

５８０．６１ ２０７

，

７１６

，

２８２．４１ ９４

，

３５４

，

９８２．９９ ２１１

，

２８６

，

０５３．３６

资产总额

２９０

，

１２４

，

０１２．１８ ９９１

，

７１６

，

２８２．４１ ２９４

，

０２７

，

８４７．７６ ９６１

，

９１７

，

６３１．１０

流动负债

３５０

，

３４７

，

９２８．０８ ３５５

，

６６４

，

８２０．４９ ３５３

，

９４０

，

５３５．９２ ３３５

，

３７４

，

５３３．０９

非流动负债

１１

，

４０８

，

５８７．２５ ２４

，

３５７

，

８５６．５０ １１

，

６６５

，

１５５．４１ ２３

，

４５９

，

９７０．５０

负债总额

３６１

，

７５６

，

５１５．３３ ３８０

，

０２２

，

６７６．９９ ３６５

，

６０５

，

６９１．３３ ３５８

，

８３４

，

５０３．５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１

，

６３２

，

５０３．１５ ６１１

，

６９４

，

２１０．０３ －７１

，

５７７

，

８４３．５７ ６０３

，

０８３

，

１２７．５１

资产负债率

１２５％ ３８％ １２４％ ３７％

流动比率

０．５７ ２．２０ ０．５６ ２．２４

与本次交易完成前相比，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流动比率将从

０．５６

倍提高至

２．２４

倍，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流动比率

将从

０．５７

倍提高至

２．２０

倍，本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率将从

１２４％

下降

至

３７％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将从

１２５％

下降至

３８％

，本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将得到大幅提高。

（三）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本次交易完成前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合并利润表以及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交易后备考合并报

表，分析如下（合并报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１－６

月

１－６

月

１－１２

月

１－１２

月

营业利润

－１０

，

７３８

，

３３７．３１ ５０

，

０８８

，

６０３．１５ －１９

，

８１９

，

５２３．６０ １０１

，

６４９

，

１８４．２６

利润总额

－９

，

９２０

，

６５９．００ ５２

，

３９７

，

７２７．１５ ７５５

，

３２１

，

５５４．５７ １０２

，

６９４

，

７５９．１４

净利润

－１０

，

０６３

，

３８０．３１ ４５

，

９４２

，

０４４．８９ ７５５

，

３２１

，

５５４．５７ ８８

，

９０２

，

１８６．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９

，

４７８

，

２４９．６３ ２３

，

１６１

，

５２３．６６ ７６５

，

２６６

，

０４９．９４ ５９

，

６３５

，

１８６．８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２９ － １１．８８

本次交易前后相比，本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根本性改善。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

司运作。公司将坚持股东利益为导向，注重与投资者沟通，切实履行作为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运作和管理将严

格遵循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的业务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 本公司

将按照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化运作要求进一步规范、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整体经营效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五）对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岭股份与烽火集团、电子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烽火集团与长岭股份

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烽火集团承诺将遵循公正、

公平、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以公允合理的价格和条件为基础订立交易条款，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决策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第三节 相关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为切实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烽火集团及电子集团在本次交易中对有关事项作出相关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承诺人 承诺事项 主要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烽火集团

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烽火集团在作

为长岭股份的第一大股东期间，烽火集

团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与长岭股份构

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同时烽火集团将

促使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

参与与长岭股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

截至目前， 烽火集团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关于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烽火集团与长岭股份

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联

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烽火集团承诺将遵循

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以公允

合理的价格和条件为基础订立交易条

款，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章

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决策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 烽火集团已经敦促上

市公司修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 上市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

了

２０１０

年关联交易计划并制定

了计划实施细则， 烽火集团无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关于所持股份限

制转让的承诺

烽火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长岭股

份的股份自登记在烽火集团名下之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

如拟转让或流通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截至目前， 烽火集团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关于独立性的承

诺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在烽火集团

作为长岭股份第一大股东期间，保证长

岭股份“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

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烽火集团已按照与上市公司独立

经营的要求，从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 业务等方面拟订计划和进

行落实，截至目前，无违背该承诺

的情形， 烽火集团将进一步落实

该承诺。

烽火集团

关于土地和房产

的承诺

本次交易中烽火集团用于认购长岭股

份向烽火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经营

性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均系烽火集团享有，且该等所有权或使

用权均系合法有效的权利，烽火集团均

可不受限制地使用及处分这些资产。 上

述土地和房屋不存在抵押、冻结或其他

限制权利的情形。 烽火集团承诺将严格

按照与长岭股份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的约定，将上述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变更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

截至目前， 烽火集团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房产、 土地过户

承诺

������已纳入本次交易购买资产范围的

６２

处房产和

８

宗土地使用权权属清晰，

不存在产权纠纷、产权转移受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司法查封、冻结及政府行政

限令）的情形；已取得产权证的房产和

尚待办理产权证的房产及

８

宗土地使

用权在资产交割日之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

内将产权所有人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

名下不存在法律障碍。 由于双方不可预

见、 不可控制的原因导致上述房产、土

地使用权全部或部分无法办理过户，按

下列方式处理：

（

１

）以等额的货币替代相关资产进

行交割；

（

２

）待产权过户的障碍消除后，按协

议约定，将未过户的房产或者土地使用

权通过置换的方式过户至上市公司名

下；

（

３

）如果由于产权不能过户，给上市

公司造成损失，上市公司按实际损失额

予以赔偿。

本承诺函构成《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协议》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且具有

不可撤销性。

除

２１３５．６４

平方米的房产依据本

承诺以等额货币替代进行交割

外，本次购买资产中其他土地、房

产均过户至上市公司， 烽火集团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关于关联方往来

款项的承诺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后

１２

个月内，督

促关联方及职工偿还关联往来款；若实

施完毕之后

１２

个月内仍有未偿还款项，

烽火集团保证在期满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用

现金代为偿还。

目前仍处于承诺期内， 烽火集团

将继续积极履行相关承诺。

烽火集团

关于重组资产不

再代垫关联方社

会统筹款项的承

诺

������

１

、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不再发生重

组资产为关联方垫付社会统筹款项的

行为。

２

、 烽火集团将严格履行其出具的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烽

火集团本次购买资产（重组资产）

已全部收回为其附属企业垫付的

社会统筹款项。

截至目前， 烽火集团不存在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关于商标转让事

项的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将

３

件

注册商标 （注册号分别为：

３８１５９５９

、

３８４６８７

、

５３４４５６

）无偿转让给上市公司。

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烽

火集团与上市公司签订了 《商标

转让合同》 及 《商标使用许可合

同》，将上述商标及注册在同类商

品上另外

３

件商标 （注册号为：

３８１５９６１

、

３８１５９５８

、

６８４６５０９

）一并

无偿转让给上市公司。 现已由陕

西华林商标事务有限公司代理商

标注册人的变更登记， 该等变更

登记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

标局受理。

烽火集团 、

电子集团

以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方式提供盈

利预测不足补偿

的承诺

若拟购买资产于本次重组完成后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０

年度

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总额低于人民币

１３

，

８２０．９５

万元，

则烽火集团和电子集团同意上市公司

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定向回购其持有

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

数量的上限为本次烽火集团认购的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目前仍处于承诺期内， 烽火

集团将继续积极履行相关承诺。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出具的希会审字 （

２０１０

）

０５２０

号《审计报告》，烽火集团本

次购买资产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６

，

９７１．７５

万元， 超过盈利预测的

６

，

６５２．５０

万元。 烽火集团无违反该承诺的

情形。

烽火集团 、

电子集团

承担军品存货转

移相关的流转税

的承诺

本次重大重组军品业务相关资产转移

到长岭股份后，若军品资产转移相关的

有关免税手续尚未办好，烽火集团不向

长岭股份收取本次军品转移涉及的价

外流转税款项，相关税费由烽火集团支

付和承担，若烽火集团无法支付或无力

承担相关税费，则由电子集团支付和承

担相关税费。

截至目前， 军品资产转移相关的

有关免税手续正在办理， 烽火集

团未向烽火电子收取本次军品转

移涉及的价外流转税款项， 烽火

集团、 电子集团无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烽火集团 、

电子集团

关于员工安置的

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出售

资产协议》，按“人随资产走”原则，烽火

集团员工随资产进入上市公司，电子集

团承担出售资产相关人员的安置工作。

截至目前， 相关人员已随资产进

入上市公司或由电子集团予以安

置，烽火集团、电子集团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电子集团在作

为长岭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期间，电子集

团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与长岭股份构

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同时电子集团将

促使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

参与与长岭股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

截至目前， 电子集团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电子集团与长岭股份

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联

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电子集团承诺将遵循

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以公允

合理的价格和条件为基础订立交易条

款，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章

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决策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 电子集团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所持股份限

制转让的承诺

电子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受让的长岭股

份的相关股份自过户至电子集团名下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且该股份的锁

定解禁日期不早于烽火集团通过本次

交易认购的长岭股份股票的锁定解禁

日期。 在限售期限届满后如拟转让按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

行。

截至目前， 电子集团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独立性的承

诺

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电子集团作为

长岭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期间，保证长岭

股份“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截至目前， 电子集团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烽火集团本

次重组所作承诺

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的承诺

������

１

、对烽火集团盈利预测不足补偿承

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

、 电子集团将督促烽火集团依法

严格履行国有股东的职责，履行已作出

的各项承诺，如果烽火集团不能履行承

诺，且其应当向上市公司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时，电子集团愿意为此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截至目前， 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

２００９

年盈利预测目标已经实现，

因此， 电子集团无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长岭（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出

售资产涉及债务

的偿还保证金的

协议

如果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后，有债权人向

长岭股份提出偿债要求时，电子集团应

向长岭股份足额提供偿债资金。 作为进

一步保证措施，电子集团须在在本次重

组资产交割日之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在

中国工商银行姜城支行以电子集团公

司名义开立账户，存入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作为出售资产所含全部债务的偿债保

证金。 同时，若债权人以偿债为由，拟通

过司法程序冻结、 查封长岭股份资产

时，电子集团应同意首先以保证金存单

提供质押保证，若保证金金额不足以担

保时，应在十个工作日内补足。 若由于

电子集团怠于履行担保责任，导致长岭

股份资产被冻结、查封且造成实际损失

时，长岭股份有权直接或通过司法程序

向电子集团提出索赔。

������电子集团已在本次重组资产

交割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之后

的十个工作日内， 在中国工商银

行姜城支行以电子集团公司名义

开立账户，存入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作为出售资产所含全部债务的偿

债保证金。

目前， 尚无债权人向烽火电

子提出偿债要求。

截至目前， 电子集团无违背

该承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承担出售资

产相关税费的承

诺

根据电子集团和长岭股份签署的《资产

出售协议》及电子集团出具的《关于对

＜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

可能承担税费的情况说明

＞

的确认函及

同意全额承担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处置资产可能产生相关税费情况

的承诺》， 电子集团将全额承担本次重

组中资产出售产生的相关税费。

截至目前， 上市公司未承担出售

资产相关的税费， 相关税费的减

免手续正在申请办理过程中。 电

子集团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与海通证券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海通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不

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即督导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一）督促和检查本公司、交易对方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按照相关程序规范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时办理产权过户手

续，并依法履行报告和信息披露的义务；

（二）督促和检查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三）督促和检查本公司、交易对方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落实后续计划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约定的其他相关义务的情

况；

（四）督促本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五）结合本公司定期报告，核查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按计划实施、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其实施效果是否与此前公告的专

业意见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实现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业绩目标，检查重组实际实施情况与已公布的重组方

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六）海通证券根据本公司的实际情况，认为有必要进行持续督导的其他工作；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工作。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希格玛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三）法律顾问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结果的

法律意见书》；；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五）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套申报材料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 九 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

＊ＳＴ

烽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相关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陕西烽火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０

号）文件，核准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根据《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重组方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集团”）、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集团”）做出的承诺事项及承诺目前的履行情

况如下：

承诺人 承诺事项 主要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烽火集团

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烽火集团在作为

长岭股份的第一大股东期间， 烽火集团不

会直接或间接参与与长岭股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同时烽火集团将促使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与长岭股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截至目前，烽火集团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关于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烽火集团与长岭股份之

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烽火集团承诺将遵循公正、公平、

公开的市场化原则， 以公允合理的价格和

条件为基础订立交易条款， 并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及上市公司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

定决策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烽火集团已经敦促

上市公司修订了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 上市公司董事会已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关联交易

计划并制定了计划实施细则，

烽火集团无违背该承诺的情

形。

烽火集团

关于所持股份限

制转让的承诺

烽火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长岭股份的

股份自登记在烽火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转让， 在限售期限届满后如拟转让

或流通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规定执行。

截至目前，烽火集团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关于独立性的承

诺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在烽火集团作

为长岭股份第一大股东期间， 保证长岭股

份“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

立、业务独立”。

烽火集团已按照与上市公司

独立经营的要求，从资产、人

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拟

订计划和进行落实， 截至目

前，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烽

火集团将进一步落实该承

诺。

烽火集团

关于土地和房产

的承诺

本次交易中烽火集团用于认购长岭股份向

烽火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经营性资产中

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均系烽火集团

享有， 且该等所有权或使用权均系合法有

效的权利， 烽火集团均可不受限制地使用

及处分这些资产。 上述土地和房屋不存在

抵押、冻结或其他限制权利的情形。 烽火集

团承诺将严格按照与长岭股份签订的 《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将上述土地

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变更过户至上市公司

名下。

截至目前，烽火集团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房产、 土地过户

承诺

已纳入本次交易购买资产范围的

６２

处房产

和

８

宗土地使用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

纷、产权转移受限制（包括但不限于司法查

封、冻结及政府行政限令）的情形；已取得

产权证的房产和尚待办理产权证的房产及

８

宗土地使用权在资产交割日之后的

３０

个

工作日内将产权所有人变更登记至上市公

司名下不存在法律障碍。 由于双方不可预

见、不可控制的原因导致上述房产、土地使

用权全部或部分无法办理过户， 按下列方

式处理：

（

１

）以等额的货币替代相关资产进行交

割；

（

２

）待产权过户的障碍消除后，按协议

约定， 将未过户的房产或者土地使用权通

过置换的方式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

（

３

）如果由于产权不能过户，给上市公

司造成损失， 上市公司按实际损失额予以

赔偿。

本承诺函构成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协议》 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且具有不可

撤销性。

除

２１３５．６４

平方米的房产依

据本承诺以等额货币替代进

行交割外， 本次购买资产中

其他土地、 房产均过户至上

市公司， 烽火集团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关于关联方往来

款项的承诺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后

１２

个月内，督促

关联方及职工偿还关联往来款； 若实施完

毕之后

１２

个月内仍有未偿还款项，烽火集

团保证在期满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用现金代为偿

还。

目前仍处于承诺期内，烽火集

团将继续积极履行相关承诺。

烽火集团

关于重组资产不

再代垫关联方社

会统筹款项的承

诺

１

、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不再发生重组资产

为关联方垫付社会统筹款项的行为。

２

、烽火集团将严格履行其出具的《关于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烽

火集团本次购买资产（重组资

产）已全部收回为其附属企业

垫付的社会统筹款项。

截至目前，烽火集团不存

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团

关于商标转让事

项的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将

３

件注册

商标 （注册号分别为：

３８１５９５９

、

３８４６８７

、

５３４４５６

）无偿转让给上市公司。

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

烽火集团与上市公司签订了

《商标转让合同》及《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将上述商标及注

册在同类商品上另外

３

件商

标 （注 册 号 为 ：

３８１５９６１

、

３８１５９５８

、

６８４６５０９

） 一并无偿

转让给上市公司。 现已由陕

西华林商标事务有限公司代

理商标注册人的变更登记，该

等变更登记已经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局商标局受理。

烽火集 团 、

电子集团

以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方式提供盈

利预测不足补偿

的承诺

若拟购买资产于本次重组完成后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０

年度实际实现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低于

人民币

１３

，

８２０．９５

万元，则烽火集团和电子

集团同意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定

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

份， 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烽火集团

认购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目前仍处于承诺期内，烽火集

团将继续积极履行相关承诺。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希会审字

（

２０１０

）

０５２０

号 《审计报告》，

烽火集团本次购买资产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为

６

，

９７１．７５

万元，超

过盈利预测的

６

，

６５２．５０

万

元。 烽火集团无违反该承诺

的情形。

烽火集 团 、

电子集团

承担军品存货转

移相关的流转税

的承诺

本次重大重组军品业务相关资产转移到长

岭股份后， 若军品资产转移相关的有关免

税手续尚未办好， 烽火集团不向长岭股份

收取本次军品转移涉及的价外流转税款

项，相关税费由烽火集团支付和承担，若烽

火集团无法支付或无力承担相关税费，则

由电子集团支付和承担相关税费。

截至目前，军品资产转移相关

的有关免税手续正在办理，烽

火集团未向烽火电子收取本

次军品转移涉及的价外流转

税款项，烽火集团、电子集团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烽火集 团 、

电子集团

关于员工安置的

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出售资

产协议》，按“人随资产走”原则，烽火集团

员工随资产进入上市公司， 电子集团承担

出售资产相关人员的安置工作。

截至目前，相关人员已随资产

进入上市公司或由电子集团

予以安置，烽火集团、电子集

团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电子集团在作为

长岭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期间， 电子集团不

会直接或间接参与与长岭股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同时电子集团将促使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与长岭股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截至目前，电子集团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电子集团与长岭股份之

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电子集团承诺将遵循公正、公平、

公开的市场化原则， 以公允合理的价格和

条件为基础订立交易条款， 并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及上市公司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

定决策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电子集团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所持股份限

制转让的承诺

电子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受让的长岭股份的

相关股份自过户至电子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且该股份的锁定解禁日期

不早于烽火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长岭

股份股票的锁定解禁日期。 在限售期限届

满后如拟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执行。

截至目前，电子集团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独立性的承

诺

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电子集团作为长

岭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期间， 保证长岭股份

“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

立、业务独立”。

截至目前，电子集团无违背该

承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烽火集团本

次重组所作承诺

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的承诺

１

、对烽火集团盈利预测不足补偿承诺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２

、电子集团将督促烽火集团依法严格

履行国有股东的职责， 履行已作出的各项

承诺，如果烽火集团不能履行承诺，且其应

当向上市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 电子

集团愿意为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拟购买资

产

２００９

年盈利预测目标已经

实现，因此，电子集团无违背

该承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长岭（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出

售资产涉及债务

的偿还保证金的

协议

如果本次重组资产交割后， 有债权人向长

岭股份提出偿债要求时， 电子集团应向长

岭股份足额提供偿债资金。 作为进一步保

证措施， 电子集团须在在本次重组资产交

割日之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在中国工商银

行姜城支行以电子集团公司名义开立账

户，存入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作为出售资产所

含全部债务的偿债保证金。 同时，若债权人

以偿债为由，拟通过司法程序冻结、查封长

岭股份资产时， 电子集团应同意首先以保

证金存单提供质押保证， 若保证金金额不

足以担保时，应在十个工作日内补足。 若由

于电子集团怠于履行担保责任， 导致长岭

股份资产被冻结、查封且造成实际损失时，

长岭股份有权直接或通过司法程序向电子

集团提出索赔。

电子集团已在本次重组资产

交割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之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在中

国工商银行姜城支行以电子

集团公司名义开立账户，存入

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作为出售资

产所含全部债务的偿债保证

金。

目前，尚无债权人向烽火

电子提出偿债要求。

截至目前，电子集团无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电子集团

关于承担出售资

产相关税费的承

诺

根据电子集团和长岭股份签署的 《资产出

售协议》及电子集团出具的《关于对

＜

长岭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可能承担

税费的情况说明

＞

的确认函及同意全额承

担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可

能产生相关税费情况的承诺》，电子集团将

全额承担本次重组中资产出售产生的相关

税费。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未承担出

售资产相关的税费，相关税费

的减免手续正在申请办理过

程中。 电子集团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此外，本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及

《关于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反馈意见的函》和中国证监

会核准文件，对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披露的《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全文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披露于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披露于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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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过期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尊敬的景顺长城基金投资者：

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7]

第

2

号）第十九条规定：

"

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

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

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根据此项规定，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在此提醒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

已过有效期的客户，应及时前往基金账户开立机构办理证件更新手续，以免影响交易。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invescogreatwall.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06

（免长

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九月二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华泰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

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基金转换业务协议等，自

2010

年

9

月

3

日起华泰证券新增代理销售本公司旗

下基金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华泰证券为代销机构

自

2010

年

9

月

3

日起华泰证券开始新增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260102

（

A

级）

/260202

（

B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景顺长城内

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5

，前端收费）；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7

）；景顺长城新兴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8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9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1

、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程高峰、万鸣

电话：

025-83290979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2

、代销机构网点：

华泰证券在以下

11

个省、

3

个直辖市、

3

个自治区的

37

个城市

124

家营业网点办理对所有投资者的

开户和申购业务：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淮安、南通、盐城、徐州、宿迁、

连云港、沈阳、大连、营口、杭州、绍兴、宁波、包头、长春、哈尔滨、绥化、牡丹江、合肥、济南、青岛、莱阳、西

安、郑州、石家庄、太原、银川、兰州。

二、通过华泰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况

1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本次在华泰证券开通了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的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2(A

级

)/260202(B

级

)

）和景顺长城

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9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间的转

换业务。

2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华泰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二日

关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在华泰证券开通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0

年

9

月

3

日起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开办以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1

）、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级（基金代码：

260102

）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5

，前端收费）；

4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7

）；

5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6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7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

8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9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华泰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华泰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

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景顺长城

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景

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

者。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网点

投资者可以通过华泰证券全部营业网点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三、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开放式基

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华泰证券的规定。

2

、已开立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

到华泰证券各营业网点或通过网上申购渠道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华泰证券的规定。

四、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上述基金在华泰证券进行日常基金交易的受理时间相同。 非基金交易时间

在华泰证券提交的申请，视做下一基金开放日受理的交易。

五、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规定，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 具体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请

参见上述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六、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华泰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300

元（含申购手续费），

不受首次单笔申购最低为

1,000

元人民币的限制，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华泰证券定期自动代投

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原定期定额申购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七、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1

、投资者应遵循华泰证券的有关规定，由投资者与华泰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2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3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否则

为次月。

八、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申购的

确认以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网点申请办

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华泰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终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华泰证券申请办理业务

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华泰证券有关规定；

3

、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华泰证券具体规定。

十、业务咨询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2

、华泰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

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007

证券简称：

ST

零七 编号：

2010－039

深圳市赛格达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债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向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上步支

行偿还本息合计

153,122,833.58

元

(

其中：逾期贷款本金

128,837,051.95

元，债务重组利息

24,285,781.63

元）。

本公司于以前年度欠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上步支行合计贷款本金

128,837,051.95

逾期未能归还，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及上步支行已经向法院起诉本公司， 并获得法院支持要求本公司偿还欠其贷款本

息。

2010

年

7

月

7

日，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上步支行就上述逾期贷款本息达成 《还款协议

书》，并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详见

2010

年

7

月

9

日《证券时报》

"

债务重组公

告

"

）。

2010

年

7

月

7

日，为支持本公司的发展，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关联企业广州汽车博览中心同意与本

公司签署《广州汽车博览中心协助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提前偿还逾期债务的协议》，并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同意生效（详见

2010

年

7

月

9

日《证券时报》

"

关联交易公告

"

）。

本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向广州汽车博览中心发出《关于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支持的函》，要求广

州汽车博览中心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向本公司提供人民币壹亿元，用于偿还欠中国银行逾期贷款本息，

广州汽车博览中心如期将人民币壹亿元支付至本公司指定账户。

本公司使用广州汽车博览中心提供的人民币壹亿元及自有资金

53,122,833.58

元偿还了与中国银行

达成的《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应当偿还的贷款本金及重组利息。

二、债务重组事项对当期及以后的财务成果影响情况：

本公司账簿登记欠中国银行上述逾期贷款本金为

128,837,051.95

元，计提账面利息为

60,724,681.56

元，计提的账面利息与《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应当偿还的重组利息

24,285,781.63

元差额为

36,438,899.

93

元。

鉴于《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相关债务重组其他费用金额（如律师费用支付）尚在协商未能最后确定

并支付，因此本公司尚不能确定该债务重组事项对本公司本期及以后各期的财务成果影响金额。

三、备查文件：

1

、关于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支持的函；

2

、广州汽车博览中心汇款进账单；

3

、本公司支付中国银行本息银行单据；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赤 天 化 编号：临

2010－33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

O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

日上午

在赤水市公司生产地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大会实到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72,22

4,210

股，占公司

2010

年

8

月

25

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950,392,526

股

)

的

28.64％

，其中有限售流通股

141,379,482

股，无限售流通股

130,844,728

股。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才友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天一致和律

师事务所律师贾平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经律师现场见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大会以

272,224,210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贵州天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经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贾平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贾平律师出具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并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文件备查或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会议记录；

2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522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

2010-037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因本公司工作人员的失误，将刊登于

2010

年

7

月

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光纤预制棒项目

"

建设项目投资

"

和

"

铺底流动资金

"

数据披露有误，现更正如

下：

一、公司四届九次董事会决议部分第三项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中

"1

、光纤预制棒制造项目

"

第二段落：

"

项目总投资额

118,000

万元，其中建设项目投资

107,273.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0,726.5

万元。上述资

金全部由公司公开增发募集后，以向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投入。

"

应更正为：

"

项目总投资额

118,000

万元，其中建设项目投资

104,405.8

万元，流动资金

13,594.2

万元。上述资金全

部由公司公开增发募集后，以向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投入。

"

二、《公司四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附件《关于公开增发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中

"

一、光纤预制棒制造项目

"

第二段落：

"

本项目总投资额

118,000

万元，其中建设项目投资

107,273.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0,726.5

万元。上述

资金全部由募集资金投入。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平均销售收入

59,400

万元，年均净利润

18,313

万元，项目

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1.28%

，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7.36

年。 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

应更正为：

"

本项目总投资额

118,000

万元，其中建设项目投资

104,405.8

万元，流动资金

13,594.2

万元。上述资金

全部由募集资金投入。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平均销售收入

59,400

万元，年均净利润

18,313

万元，项目内部

收益率（税后）为

21.28%

，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7.36

年。 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

特此更正。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2010－031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研究进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截止到

8

月

31

日，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中心实验室（组长单位）的

"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

苗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II

期临床研究

"

按临床试验

方案正在各家临床医院正常进行临床试验。

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中心实验室（组长单位）的

"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合

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

II

期临床研究

"

临床试验正在进

行受试者的筛选入组工作，目前累计已入组了

72

例受试者。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9

月

1

日

股票代码：

000949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2010-042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财政拨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获得财政补贴的原因

为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节能减排，适应市场发展需求，新乡市财政局向本公司拨款

360

万元

（大写：叁佰陆拾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本公司

"

年产

40,000

吨高湿模量粘胶短纤维项目

"

的配套项目

"

60000M3/H

黏胶短纤维工艺废气综合治理项目

"

、。

该项资金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划入本公司账户，本公司

2010

年

9

月

1

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

统专用凭证（凭证号：

No11917542

）。

该项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记入

2010

年

"

递延收益

"

。

二、其它说明

上述资金对

2010

年公司业绩影响不大。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2010-043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地铁

2

号线工程信号系统

集成采购招标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2010

年

9

月

1

日，本公司接到中国国际招标网中标公示结果，由本公司中标的成都地铁

2

号线工程信

号系统集成采购招标项目在中国国际招标网公示期于今日

12

点

05

分结束。 评标公示结果显示，本次项目

中标无异议。 本公司成功中标。

成都地铁

2

号线工程信号系统集成采购招标项目中标金额为

RMB43995.5848

万元。 中标内容包括信

号系统设备、安装、系统集成及相关服务。 本次项目合同截止公告日尚未签署。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一日


